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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大爆破 股票代码 0026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国文 郑少娟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号之三（C3

栋）天盈广场东塔 56层

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号之三（C3

栋）天盈广场东塔 56层

电话 020-38092888 020-38092888

电子信箱 hdbp@hdbp.com hdbp@hdb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52,023,567.42 2,641,187,336.54 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832,310.77 171,667,381.30 2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074,524.79 165,349,200.00 2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4,393,205.46 358,002,910.26 -1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13 0.2428 15.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13 0.2428 15.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 5.31% -1.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2,527,531,135.35 10,397,425,435.41 2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47,437,393.78 5,279,858,111.58 1.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84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4%

156,173,

329

11,473,686 质押 13,106,530

郑炳旭

境内自然

人

5.97% 44,758,400 33,568,800

王永庆

境内自然

人

4.96% 37,178,400 27,883,800

郑明钗

境内自然

人

4.90% 36,725,118 27,543,838 质押 4,400,000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3% 18,205,673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43% 18,205,673 质押 1,874,45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 13,126,032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96% 7,206,963

厦门鑫祥景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6% 6,465,41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其他 0.71% 5,303,0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广东环保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伊佩克环保、工程研究所以及广业环境

建设合并持有公司股份199,819,173股所有权，占公司总股本的26.66%，

构成一致行动人。 其中，广东环保因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其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500,000股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2、郑明钗与厦门鑫祥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3,190,5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76%。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广东环保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于2020年11月23日将持有公司的

350万无限售流通股出借给中国证金公司，出借期限为182日，该笔转融

通出借业务已于5月底期满收回；此外，广东环保于2021年1月通过证券

交易所平台出借3,500,000股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导致其对

公司直接持股数量减少，但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该笔转融通出借业务已于7月底期满收回。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矿山工程服务、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与销售以及防务装备

三大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报告

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5.5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幅34.4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2.1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幅22.81%，总体业绩稳步增长。 此外，报告期内公

司围绕民爆行业进行了产业相关的并购整合，主要如下：

1、2021年3月，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内蒙古吉安化工46.1746%股权的议案》。 公司现金出资646,637,

161元收购吉安化工原股东刘玉文等10名自然人持有的43.1091%股权； 并拟

通过竞拍方式取得赤峰平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吉安化工3.0655%股

权，预计金额不超过45,982,239元，上述收购股权行为合计出资69,261.94万

元。 吉安化工现拥有产能8.5万吨，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合并产能由33万吨

提升至41.5万吨。 2021年3月22日，公司收购吉安化工自然人股东43.1091%股

权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2、2021年5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及董事长决定审议通过，公司以自有

资金共计17,010万元收购酒钢集团甘肃兴安民爆器材有限责任公司51%股

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合并产能新增4.7万吨，提升至46.2万吨，位列全国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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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

五次会议于2021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1年8月18日上午9：00在公司天盈广场东塔56层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郑炳旭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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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2021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2021年8

月18日上午10：00在公司天盈广场东塔56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

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林洁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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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92号文核准，广东宏大爆破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2日向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

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43,037,080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1.07元，

募集资金总额计为人民币176,753.2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

人民币2,345.09万元后，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174,408.20万元，扣除由

本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62.13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174,346.07万元（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截至2020年10月9日，上述募集

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募集资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20）05002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20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17,703,405.86元， 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手续费净额为9,656,099.13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1,559,485,568.87元。

2021年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70,545,606.76元， 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657,417.36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1,291,597,379.47元。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767,532,875.60

减：发行费用 24,072,205.86

加：2020年度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9,656,099.13

减：2020年度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93,631,200.00

2020年度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0.0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559,485,568.87

减：本期募投项目投入 96,938,302.05

本期补充流动资金 173,607,304.71

加：本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657,417.36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291,597,379.4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宏大爆破公

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12月31日 深证上 〔2020〕1294号）《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2020年2月28日

深证上〔2020〕125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宏大爆破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东宏

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1、2020年11月4日宏大爆破公司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

东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营业部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2、2020年12月9日宏大爆破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赤岗

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开设的专户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3、2020年12月9日宏大爆破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观音山支行、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4、2020年12月9日宏大爆破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

支行、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5、2020年12月9日宏大爆破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铁银

支行、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新华

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严格履行《广

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及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述监管协议均得到

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款金额为1,291,597,

379.47元，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存款余额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东路支（9550880019713200527） 350,384.1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东路支（9550880019713200437） 1,950.5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技园支行（8110901012601216977） 1,294.4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120906071110108） 108,340,091.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赤岗支行

(44050143190100001514-0002)

1,182,889,617.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观音山支行

（36050078801788662683）

14,042.18

合计 1,291,597,379.4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6,753.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054.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6,417.6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

施工设备技术

改造项目

否

147,

139.39

147,

139.39

9,

693.83

19,

056.95

12.95%

3,

546.76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9,

613.90

29,

613.90

17,

360.73

27,

360.73

92.39% —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76,

753.29

176,

753.29

27,

054.56

46,

417.68

26.26%

3,

546.76

合计

176,

753.29

176,

753.29

27,

054.56

46,

417.68

26.26%

3,

546.7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为提高资金利用率，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

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9,363.12万元置换已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履行相关审

批及审计程序，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情况，并已在2020年度全部使用募集资金进行了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将按计划地投资于募投项

目。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金额为93,

631,200.00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止2020年

10月23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核， 并出具

了 《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众环专字（2020）050190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按计划地投资于

募投项目。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重大违规情形。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83� �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21-044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向银行申请

并购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8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向银行

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为保障公司资金需求，同意公司以控股子公司内蒙古

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安化工” ）46.1746%股权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流花支行” ）申请并购贷

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内蒙古吉安化工46.1746%股权的议案》，同意以现金方式收购吉安

化工46.1746%的股权，交易价格为现金69,261.94万元，其中刘玉文、裴广强等

10名自然人股东转让43.1091%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46,637,161元； 转让

方中赤峰平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需依照《公司法》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将其持有的3.0655%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届时公司拟通

过竞拍方式取得该国有股权转让份额。 上述交易具体情况可查看公司2021年3

月19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收购内蒙古吉安化工46.1746%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9）。

截至目前，公司已通过现金支付方式收购了吉安化工43.1091%股权，后续

公司将通过竞拍方式取得吉安化工3.0655%股权，目前尚在筹备竞拍的相关手

续。

现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农业银行流花支行申请不超过41,

000万元的并购贷款。 该笔并购贷款以公司合计持有吉安化工46.1746%股权

（因公司目前尚未取得剩余的3.0655%股权， 公司将根据股权交易情况分批向

银行申请贷款）向农业银行流花支行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二、质押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古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2752557768J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2003-07-25

5、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火车站南

6、法定代表人：刘玉文

7、注册资本：10418万

8、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制造销售；碎石加工销售；起爆器材销售（分公

司经营）。

9、 与公司的关系： 吉安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现持有吉安化工

43.1091%股权，后续公司将通过竞拍方式取得吉安化工3.0655%股权，目前尚

在筹备竞拍的相关手续。 最终实现合计持有吉安化工46.1746%股权。

10、经查询，吉安化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主债权种类：并购贷款

2、质押标的：内蒙古吉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46.1746%股权

3、贷款金额：人民币41,000万元整

4、其他说明：由于公司尚未竞得吉安化工剩余3.0655%股权，本次并购贷

款的发放将根据股权交易进程分批以公司持有吉安化工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

依法办理出质登记。

四、本次申请并购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事项是基于公司经营情况所需， 符合公司经营战略方

向，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

本次申请贷款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本次申请贷款所需的质押担保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轻纺城 60079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伟夫 马晓峰

电话 0575-84116158 0575-84135815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1639

号（钱陶公路与金柯桥大道交叉口）柯

桥创意大厦19-20层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1639

号（钱陶公路与金柯桥大道交叉口）柯

桥创意大厦19-20层

电子信箱 zwf@qfcgroup.com mxf@qfcgroup.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392,209,099.27 9,501,733,998.99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783,241,029.19 5,721,203,136.98 1.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09,999,986.02 406,011,608.05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5,970,206.41 230,683,304.23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172,029.71 221,958,966.36 -10.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5,379,476.67 -132,708,16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72 3.96 减少0.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73 0.1574 -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73 0.1574 -6.4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56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7.75 553,362,648 0 无

浙江精功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35 63,700,000 0 冻结 63,700,000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7 24,427,966 0 无

张利央 未知 0.90 13,165,670 0 未知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红建股份

经济合作社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3 10,738,000 0 无

陈秀英 未知 0.48 7,070,691 0 未知

张顺成 未知 0.47 6,900,000 0 未知

李春云 未知 0.44 6,380,521 0 未知

龚岚 未知 0.42 6,159,301 0 未知

李俊 未知 0.41 6,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根据绍兴市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安排，拟对公司下属国际物流中心场地进行搬迁，截止

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就上述事项进行明确，若事项成立，则将对公司收益造成较大影响。

董事长：潘建华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泉峰汽车 603982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志文 戴伟伟

电话 025-84998999 025-84998999

办公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159号 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159号

电子信箱 ir@chervonauto.com ir@chervonauto.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531,557,647.80 2,231,396,286.09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28,106,401.23 1,559,749,836.90 4.3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05,548,787.94 512,677,997.46 5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8,364,441.56 21,388,440.33 26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424,758.41 18,029,358.69 22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3,359,116.47 -41,641,067.66 37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91 1.46 增加3.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17 0.1069 266.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1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0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泉峰精密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5.75 72,000,000 72,000,000 质押 50,900,000

泉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12 46,560,000 46,560,000 无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21 10,485,099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8 3,384,979 未知

杭州兴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59 3,200,000 无

南京拉森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其他 0.71 1,440,000 无

杭州卓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卓

惟远见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841,820 未知

南京动平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开发区锋霖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42 840,067 无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梦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32 650,000 无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

投量化进取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1 418,2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泉峰精密系泉峰国际控股之子公司，泉峰中国投资系泉峰国际控股

通过Chervon�Holdings�Limited控制的公司， 因此泉峰精密和泉峰中

国投资均为泉峰国际控股控制的企业， 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潘龙泉先生

控制的企业。

2、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杭州兴富和杭州梦飞

0.65%和0.08%的出资比例，系杭州兴富和杭州梦飞的普通合伙人。

3、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代码：603982�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泉峰汽车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90�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轻纺城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